
劳务合同和分包合同的区别在哪里 劳务
合同和劳动合同的区别(优质5篇)

现今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事情需要用到
合同，合同协调着人与人，人与事之间的关系。拟定合同的
注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写吗？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
合同的范文模板，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劳务合同和分包合同的区别在哪里篇一

随着人们对法律的了解日益加深，合同的地位越来越不容忽
视，合同协调着人与人，人与事之间的关系。那么常见的合
同书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劳务合同和劳动合同
的区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是极易混淆的两种合同，两者都是以人
的劳动为给付标的的合同。劳动合同依劳动法第16条规
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 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
协议”。而劳务合同通常意义上是指雇佣合同。两者有一定
的区别:

1、合同性质不同。雇佣合同是受雇人为雇佣人提供服务的合
同;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确定劳动关系的劳动用
工合同。

2 、合同目的不同。雇佣合同以提供劳务为目的，是以雇佣
人对受雇佣人的劳动行为的支配为合同标的，而劳动合同则
是以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的内部成员为目的。

3、受国家干预的程度不同。雇佣合同更多的体现是当事人的
意思自治，是当事人平等协商一致的结果，国家干预的程度
较小;而劳动合同除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外，更多的内容体



现了国家干预，劳动法对合同的订立程序、用人单位的义务、
工作条件、劳动保护、最低工资、合同的解除等都作了特别
规定，体现了国家对劳动者的特别保护。

4、主体及其关系不同。劳动合同中一方为劳动者，另一方为
用人单位。其适用范围只限于单位用工方面，劳动者在成为
用人单位的内部成员后，遵守其内部的规章制度，必须承担
一定的工种或职务工作，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领导和被领导
的从属关系。而劳务合同则不具备上述特征。

5、法律调整不同。劳动合同由劳动法调整;雇佣合同应属于
民法调整。虽然合同法没有对其做出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
中适用民法来调整。

6、合同争议的处理程序不同。劳动合同发生争议时，必须经
仲裁前置程序后，司法机关才能介入，争议应适用劳动法的
规定处理，仲裁机构或法院可以裁判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劳动
合同;同样，合同解除应遵循一定的法定程序。而雇佣合同发
生争议时，法院可直接受理，适用民法的规定处理;解除没有
什么特别程序，双方均可随时解除雇佣关系。

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是极易混淆的两种合同，两者都是以人
的劳动为给付标的的合同。劳动合同依劳动法第16条规
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 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
协议”。而劳务合同通常意义上是指雇佣合同。两者有一定
的区别:

1、合同性质不同。雇佣合同是受雇人为雇佣人提供服务的合
同;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确定劳动关系的劳动用
工合同。

2 、合同目的不同。雇佣合同以提供劳务为目的，是以雇佣
人对受雇佣人的劳动行为的支配为合同标的，而劳动合同则
是以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的`内部成员为目的。



3、受国家干预的程度不同。雇佣合同更多的体现是当事人的
意思自治，是当事人平等协商一致的结果，国家干预的程度
较小;而劳动合同除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外，更多的内容体
现了国家干预，劳动法对合同的订立程序、用人单位的义务、
工作条件、劳动保护、最低工资、合同的解除等都作了特别
规定，体现了国家对劳动者的特别保护。

4、主体及其关系不同。劳动合同中一方为劳动者，另一方为
用人单位。其适用范围只限于单位用工方面，劳动者在成为
用人单位的内部成员后，遵守其内部的规章制度，必须承担
一定的工种或职务工作，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领导和被领导
的从属关系。而劳务合同则不具备上述特征。

5、法律调整不同。劳动合同由劳动法调整;雇佣合同应属于
民法调整。虽然合同法没有对其做出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
中适用民法来调整。

6、合同争议的处理程序不同。劳动合同发生争议时，必须经
仲裁前置程序后，司法机关才能介入，争议应适用劳动法的
规定处理，仲裁机构或法院可以裁判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劳动
合同;同样，合同解除应遵循一定的法定程序。而雇佣合同发
生争议时，法院可直接受理，适用民法的规定处理;解除没有
什么特别程序，双方均可随时解除雇佣关系。

劳务合同和分包合同的区别在哪里篇二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
和义务的协议。劳务合同是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
公民与法人之间，以提供劳务为内容而签订的协议。二者有
着本质的区别：

劳动合同是确立劳动关系的依据，属于劳动法的范畴;劳务合



同是建立民事、经济法律关系的依据，属于民法、经济法的
范畴。

劳动合同的主体一方是劳动者，另一方是用人单位; 劳务合
同的主体既可以都是公民，也可以都是法人，或者是公民与
法人，劳务事同对主体没有特殊要求。

劳动合同签订后，劳动者便成为用人单位的一员，二 者的关
系具有从属性，劳务合同的主体之间并不存在从属关系，双
方始终是相互独立的平等主体，以自己的名义分别履行合同
规定的义务。

劳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用人单位要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
定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用品;劳务合同无须规定这方面的内
容。

在劳动合同中，用人单位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以及 国家的
有关规定给付劳动报酬，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劳务合同中
的'劳务价格是按等价有偿的原则支付。

如果你在企业连续工作xx年以上,企业这样做是不合法的;如
果你只工作了2年,企业的做法符合规定.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
是极易混淆的两种合同，都是以活劳动为给付标的的合同，
在实践中很难将之正确区分开来;但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劳
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义
务的协议。劳务合同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劳务合同是
指一切与提供活劳动服务(即劳务)有关的协议。狭义的劳务
合同仅指一般的雇佣合同。劳动合同又是从雇佣合同发展而
来的。因此，正确的区分这两种合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
践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劳务合同和分包合同的区别在哪里篇三

【前言】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是最为普遍的两类用人关系，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既可以建立劳动关系，又可以建立劳务关
系。两者都是以人的劳动为给付标的的合同。劳动关系与劳
务关系都表现为一方提供劳动力，另一方支付劳动报酬。由
于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对这两类关系的区别做出明确规定，
理论界也存在不同的声音，致使实践中认定劳动关系和劳务
关系的执法标准不一，损害了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北京
劳动法沈斌倜律师结合自身办理劳动案件的经验并从民法和
劳动法的角度，浅析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联系与区别，抛
砖引玉：

一、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特征：

劳务关系是一种传统的经济社会关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平等主体之间，依据民事法律规范，一方向另一方提供劳
务，另一方依约支付劳务报酬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广义上，
它包括承揽、承包、运输、技术服务、委托、信托和居间等。
劳务关系主要有以下特征：

第三，劳务关系基于民事法律规范成立，受民事法律规范的
调整和保护，劳务关系可能产生的责任一般是违约和侵权等
民事责任。

劳动关系是我国劳动法调整的对象，劳动者除了受一般民法
保护外，还受劳动法的特别保护。依据劳动社会保障部《关
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12号）第
一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
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

（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

（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这一



规定对劳动关系做出了较为明确的界定。从上述规定看，劳
动关系的构成要件包括三个要素：主体资格、从属关系、劳
动性质。

二、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区别：

（一）主体资格不同

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劳动关系的双方主体具有
特定性的，即一方是用人单位，另一方必然是劳动者。劳动
者是指符合劳动年龄条件，具有劳动权力和劳动行为能力的
自然人，用人单位是指与劳动者建立起劳动关系的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或民办非企业；
而劳务关系的主体类型较多，其主体不具有特定性，可能是
两个平等主体，也可能是两个以上的平等主体；可能是法人
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自然人之间的关系，还可能是法人与
自然人之间的关系。

此外，法律法规对劳务提供者主体资格的要求，不如对劳动
关系主体要求的那么严格。

（二）主体地位不同

在建立劳动关系之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地位不平等，
不仅存在财产关系，还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的行政隶属关系。
劳动者作为用人单位的成员，除提供劳动之外，还要接受用
人单位的管理，遵守其规章制度，从事用人单位分配的工作
和服从用人单位的人事安排等。反映的是一种稳定、持续的
生产资料、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相结合的关系；而劳务关系中，
双方是平等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劳动者提供劳务服务，用
人单位支付劳务报酬，彼此之间只体现财产关系，不存在行
政隶属关系。且二者关系往往呈“临时性、短期性、一次
性”等特点。



（三）当事人权利义务不同

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一般义务外，还
存在附随义务，如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劳
动风险由用人单位承担，劳动者应当遵守用人单位的内部规
章制度等。劳务关系中却不存在这些附随义务。二者区别具
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由用人单位承担；而劳务关系中的自然人一般只获得劳动报
酬，工作风险一般由提供劳务者自行承担，但由雇工方提供
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的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报酬支付的原则上，劳动关系由于受国家干预较多，双
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的工资需遵循
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的原则，且必须遵守当地有关最低工资
标准的规定；而在劳务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一方当事人
向另一方支付的报酬完全由双方协商确定，但不得违背民法
中平等、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等原则。

3）、报酬支付形式上，《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规定：用人
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
支付劳动报酬。一般来说，用人单位支付的劳动报酬多以工
资的方式定期支付给劳动者，有一定的规律性；而劳务关系
的报酬支付由双方约定，往往一次性即时清结或按阶段支付。

4）、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违章违纪处理权上，劳动关系中，若
职工严重违反用人单位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或存在严重失
职、营私舞弊等行为，用人单位有权依据其依法制定的规章
制度解除劳动合同，或者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记过、降职等
处分；而在劳务关系中，单位也有对劳动者不再使用的权利，
或者要求当事人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不包括对其给予其他
纪律处分等形式。

（四）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同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外责任的区别，劳动关系中，
劳动者作为用人单位一员，以用人单位的名义进行工作，因
劳动者的过错导致的法律责任由用人单位承担。而劳务关系
中，一般由提供劳务的一方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第二，相互
责任的区别，在劳动关系中，若不履行、非法履行劳动合同，
当事人不仅要承担民事的责任，而且还要负行政的责任，如
经济补偿金、赔偿金、劳动行政部门给予用人单位罚款等行
政处罚。劳务关系纠纷中，当事人之间违反劳务合同的约定，
可能产生的责任一般是违约和侵权等民事责任，无行政责任。

（五）国家干预程度不同

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导致用
人单位欺凌劳动者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更好保护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劳动合同法》以强制性法律规范规定了用人单
位的各项义务，如各类保险金的缴纳、最低工资、最高工时、
保障劳动者的劳动安全与卫生等强制性义务；而劳务关系作
为一种民事关系，以私法自治为原则，尊重当事人真实意思
表示，受国家干预程度低。因此，除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等
强制性规定外，当事人可以基于合同自由原则对合同条款充
分协商，法律不予干预。

（六）适用法律不同

劳动关系是我国劳动法的调整对象，其发生的纠纷是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之间在劳

劳务合同和分包合同的区别在哪里篇四

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是极易混淆的两种合同，两者都是以人
的劳动为给付标的的合同。劳动合同依劳动法第16条规
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 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
协议”。而劳务合同通常意义上是指雇佣合同。两者有一定



的区别:

1、合同性质不同。雇佣合同是受雇人为雇佣人提供服务的合
同;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确定劳动关系的劳动用
工合同。

2 、合同目的不同。雇佣合同以提供劳务为目的，是以雇佣
人对受雇佣人的劳动行为的支配为合同标的，而劳动合同则
是以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的内部成员为目的。

3、受国家干预的程度不同。雇佣合同更多的体现是当事人的
意思自治，是当事人平等协商一致的结果，国家干预的程度
较小;而劳动合同除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外，更多的内容体
现了国家干预，劳动法对合同的订立程序、用人单位的义务、
工作条件、劳动保护、最低工资、合同的解除等都作了特别
规定，体现了国家对劳动者的特别保护。

4、主体及其关系不同。劳动合同中一方为劳动者，另一方为
用人单位。其适用范围只限于单位用工方面，劳动者在成为
用人单位的内部成员后，遵守其内部的规章制度，必须承担
一定的工种或职务工作，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领导和被领导
的从属关系。而劳务合同则不具备上述特征。

5、法律调整不同。劳动合同由劳动法调整;雇佣合同应属于
民法调整。虽然合同法没有对其做出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
中适用民法来调整。

6、合同争议的处理程序不同。劳动合同发生争议时，必须经
仲裁前置程序后，司法机关才能介入，争议应适用劳动法的
规定处理，仲裁机构或法院可以裁判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劳动
合同;同样，合同解除应遵循一定的法定程序。而雇佣合同发
生争议时，法院可直接受理，适用民法的规定处理;解除没有
什么特别程序，双方均可随时解除雇佣关系。



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是极易混淆的两种合同，两者都是以人
的劳动为给付标的的合同。劳动合同依劳动法第16条规
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 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
协议”。而劳务合同通常意义上是指雇佣合同。两者有一定
的区别:

1、合同性质不同。雇佣合同是受雇人为雇佣人提供服务的合
同;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确定劳动关系的劳动用
工合同。

2 、合同目的不同。雇佣合同以提供劳务为目的，是以雇佣
人对受雇佣人的劳动行为的支配为合同标的，而劳动合同则
是以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的内部成员为目的。

3、受国家干预的程度不同。雇佣合同更多的体现是当事人的
意思自治，是当事人平等协商一致的结果，国家干预的程度
较小;而劳动合同除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外，更多的内容体
现了国家干预，劳动法对合同的订立程序、用人单位的义务、
工作条件、劳动保护、最低工资、合同的解除等都作了特别
规定，体现了国家对劳动者的特别保护。

4、主体及其关系不同。劳动合同中一方为劳动者，另一方为
用人单位。其适用范围只限于单位用工方面，劳动者在成为
用人单位的内部成员后，遵守其内部的规章制度，必须承担
一定的工种或职务工作，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领导和被领导
的从属关系。而劳务合同则不具备上述特征。

5、法律调整不同。劳动合同由劳动法调整;雇佣合同应属于
民法调整。虽然合同法没有对其做出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
中适用民法来调整。

6、合同争议的处理程序不同。劳动合同发生争议时，必须经
仲裁前置程序后，司法机关才能介入，争议应适用劳动法的
规定处理，仲裁机构或法院可以裁判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劳动



合同;同样，合同解除应遵循一定的法定程序。而雇佣合同发
生争议时，法院可直接受理，适用民法的规定处理;解除没有
什么特别程序，双方均可随时解除雇佣关系。

劳务合同和分包合同的区别在哪里篇五

主体不同：

(二)劳务合同的主体则具有广泛性;

2

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地位不同：

(二)劳务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关系不具有从属性，双方始终
属于平等民事主体的关系;

3

标的不同。

(一)劳动合同的标的是劳动者的劳动，只要劳动者有劳动行
为，用人单位就必须支付劳动报酬。

(二)劳务合同的标的侧重于劳务行为的结果，劳务合同一般
是依据劳务结果支付劳务报酬。

4

工作方式和风险承担方式不同：

(二)在劳务合同中，劳务提供者一般是利用自己的生产资料
进行劳务活动，根据双方的约定来承担风险(大多数情况下由



劳务提供者自行承担风险)。

5

报酬的结算和支付方式不同。

(一)劳动合同中的用人单位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以及劳动合同中的合法约定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

(二)劳务合同报酬的结算和支付方式依据双方当事人的约定。

6

法律干预强度差别巨大：

(二)劳务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对劳务报酬等各项条款均可
自行协商，法律很少干预。劳务合同在履行中也很少有国家
干预的情况。

7

法律适用不同。

(一)劳动合同属于劳动法调整，是独立的合同种类。(二)劳
务合同属民事合同的一种，由民法和合同法调整。

8

处理程序不同。

(一)劳动争议纠纷一般采用仲裁前置程序，即劳动争议纠纷
不经过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处理，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二)劳务合同纠纷发生后当事人无须经过仲裁，有权直接向



人民法院起诉。

9

劳务合同和兼职合同有什么不同

1、双方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条件：一方为单位，一方为个人。

2、双方的合意应当属于建立劳动关系，不论是否已经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

3、劳动者在从属性条件下从事劳动。

4、双方具有管理和被管理的特征。

5、双方的权利义务调整劳动过程。

10

劳务合同和兼职合同认定劳务关系的关键则是：

1、双方为不具有从属性的平等关系。

2、劳动过程中双方不具有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即不存在具
体的职务和岗位，无上下级)。

3、双方的权利义务完全依据协议确定，为完整的平等有偿关系
(即不受单位规章制度约束，而是受劳务协议约束)。

4、双方的权利义务调整劳动结果。


